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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纠纷防范与投诉处理办法
第一条 为协调解决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下称“进口博览会”）参展单位与采购商之间产生的商事纠纷，维护展会秩序，保护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和进口博览会相关管理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进口博览会企业商业展的参展单位与采购商之间产生的商事纠纷（以下称“商事纠纷”）的防范及投诉与处理。
第三条 进口博览会的参展单位和采购商在协商达成交易意向及订立、履行合同时，应当遵循公平、自愿、平等和诚实信用原则。
第四条 展会方建议参展单位与采购商达成交易意向后应签订书面合同，明确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报酬、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以及争议解决方法等条款内容。合同内容应明确、具体、完整，以防范风险，及时解决纠纷。
第五条 参展单位与采购商出现商事纠纷的，展会方鼓励双方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双方经协商仍无法解决的，可按照本办法规定提出投诉并请求处理，或依照双方约定的争议解决方法处理。
第六条 展会方在进口博览会期间设立知识产权保护与商事纠纷处理服务中心（以下称“服务中心”），受理商事纠纷投诉。展会方与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等单位共同派出工作人员，在服务中心负责商事纠纷投诉的接受与处理，提供有关商事法律咨询服务供咨询人参考。
第七条 服务中心可以公布和发放有关咨询材料，提供中国对外贸易法律法规、国际贸易法律风险防范、商事仲裁等方面的信息，帮助参展单位与采购商更好地了解中国法律政策环境。
第八条 结合参展单位与采购商需求，服务中心可以开展多种形式的商事法律咨询服务活动，增强参展单位与采购商的法律意识，引导规范交易。
第九条 提起商事纠纷投诉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应为进口博览会的参展单位或采购商，且均在展馆现场；
（二）投诉人应向服务中心现场投诉，服务中心不接受电话或电子邮件等其他形式的投诉；
（三）投诉人应提供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材料。
被投诉人不在展馆现场的，服务中心可协助投诉人联系相关部门或机构协调处理。
第十条 投诉人投诉时应提供以下材料：
（一）投诉申请书（附件）；
（二）投诉人参加当届进口博览会的有效证件及相关身份证明文件；
（三）与纠纷相关的证据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合同、付款凭证、来往函件等；
（四）委托代理人投诉的，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明文件。授权委托书应当由委托人签名或盖章，并记载委托事项和权限；
（五）服务中心认为应提交的其他材料。
第十一条 投诉人提交的所有材料应当真实、合法、有效。材料是外文的，应当附中文译本。
第十二条 服务中心接到投诉后，认为符合本办法第九条和第十条规定的，应予以受理，并根据投诉人提供的被投诉人联络方式通知被投诉人。
第十三条 服务中心受理投诉后，应向投诉人与被投诉人了解情况，对双方进行调解。
第十四条 调解成功的，服务中心可以制作调解协议，由双方当事人或其代理人在调解协议上盖章或签字；双方当事人也可以自行签订和解协议。
双方当事人签订调解协议或和解协议的，可以根据双方达成的仲裁协议，请求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调解协议或和解协议的内容作出仲裁裁决。
仲裁裁决具有强制执行力，双方当事人应及时、全面履行仲裁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仲裁裁决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执行。
第十五条 调解不成功的，双方可按照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处理；没有约定的，建议就争议解决方式做出具体约定。
第十六条 参展单位和采购商应配合服务中心工作，遵守展会秩序管理相关规定，不得因纠纷问题影响展会秩序。对影响展会秩序的，依照展会秩序管理相关规定处理。
第十七条 服务中心建立投诉档案制度，应及时整理投诉和处理情况并进行统计分析，相关信息可作为下届进口博览会参展资格评审的参考。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